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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的规定，将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397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180.00万股，发行价

为每股人民币10.42元，共计募集资金539,756,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65,240,510.85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金额为474,515,489.15元。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于2017年4月14日出具会验字[2017]3100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管理。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5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公开发行了6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63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3,142,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为616,858,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于2019年4月2日出具会验字[2019]3275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公司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47,301.01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余额为150.54万元，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1,104.48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累计收益945.24万元，手续费累

计支出0.97万元；（2）募集资金专户2024年12月31日余额合计为2,199.30万元。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公司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64,947.93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余额为-3,262.13万元，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326.93万元，购买结构性存款累计收益2,935.58万元，手续费累计支出0.01万

元；（2）募集资金专户2024年12月31日余额合计为0.37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

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

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7年4月17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管理，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

姚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19年4月15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管理，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项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

银行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开发区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

合计

银行帐号

307006277018010091479
94060154740010826

370172631758
94060078801500009027

余额（万元）
2,198.46

（含协定存款）
—
0.84
0.37

（含协定存款）
2,199.67

三、2024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1-1。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1-2。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2023年4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2.8亿元（其中首发募集资金不超过

0.8亿元，可转债募集资金不超过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4年4月23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一年。

（三）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说明

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下，使

用总额不超过6,000万元的部分闲置首发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分别签订协定存

款协议对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除此之外公司并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其他现金管理和投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尚未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项。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谨慎使用募集资金，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募集资金支出，加强

项目成本费用的控制和管理，同时积极进行现金管理，从中获得部分理财收益。

尽管募投项目基本实施完毕，但支付周期较长，部分款项尚未满足支付条件，因此部分合同尾款

尚未支付，待支付款项部分，公司后续也将继续根据合同约定，在达到相关支付条件时继续使用剩余

部分进行支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募投项目全部

完成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包含利息收入）低于500万或者低于募集资金净额5%的，可以免于履行

审议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

就资金节余情况而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净额47,451.55万元，节余募集资金金额2,
199.30万元（含利息及理财收益），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占首发募集资金净额比例为4.63%；可转换公司

债券项目募集资金净额61,685.80万元，节余募集资金金额0.37万元（含利息及理财收益）。（五）募集

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

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公告格式》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

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无异议。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附表1-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文体创意及装
备制造产业园

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信息化管理系
统建设项目

松阳县全民健
身 中 心 工 程

PPP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是

否

是

否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38,
058.55

5,
423.00

3,
970.00

47,
451.55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3,
626.90

5,
423.00

584.07

38,
669.70

48,
303.67

47,451.55
37,817.58
79.70%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3,
626.90

5,
423.00

584.07

38,
669.70

48,
303.67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6,
022.00

6,
022.00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17年4月17日止，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
入24,061.93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743.99万元。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3,
626.90

5,
851.35

584.07

37,
238.69

47,
301.01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428.35

-1,431.01

-1,002.66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
(4) ＝
(2)/(1)

100.00

107.90

100.00

96.30

97.92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18 年 5
月

2022 年 6
月

2018 年 5
月

2024年 12
月

—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1,
150.98

不适用

不适用

—

6,022.00

47,301.01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否

—

—

—

—

单位：
万元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3年 4月 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2.8亿元（其中首发募集资金不超过 0.8亿元，
可转债募集资金不超过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截至2024年4月23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

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一年。

2024年 4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下，使用总额不
超过 6,000万元的部分闲置首发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不
超过12个月。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签订协定
存款协议对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除此之外公司并未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其他现金管理和投资。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

在尚未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四）

不适用

注：文体创意及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预计效益未达到主要系原规划项目因实际投资额度调

整所致。

附表1-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宁 海 县 文
化 综 合 体
PPP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61,
685.80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61,
685.80

61,685.80
—

—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61,
685.80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9,
699.43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19年4月2日止，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395.2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395.2万元。

不适用

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
6,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不超过 12个
月。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订协定存款协议对该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除此之外公司并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其他现
金管理和投资。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尚未赎回的银行理

财产品。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四）

不适用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64,
947.93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3,262.13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2)/

(1)

105.29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24 年
12月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

9,699.43

64,947.9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

单位：万
元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松阳县全民健身中
心工程PPP项目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
体募投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对应的原项目

文体创意及装备制
造产业园建设项目

信息化管理系统建
设项目

—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38,
669.70

38,
669.70

截 至 期
末 计 划
累 计 投
资 金 额

(1)

38,
669.70

38,
669.70

公司于 2018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地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成本，以集中优势资源和专业力量，积极推动松阳县体育文化事
业的发展，同时开拓PPP项目，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将文体创意及
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于“松阳县全民健身中心工程 PPP 项目 ”。

不适用

不适用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6,
022.00

6,
022.00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37,
238.69

37,
238.69

投 资 进
度 (% )
(3) =(2)/

(1)

96.30

96.30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4 年 12
月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

—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

—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否

否

证券代码：603081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5-037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

聘任刘宇袖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开会议，全体委员对副总经理候选人进行了资格审

查，发表了一致同意的意见，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刘宇袖女士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附件：刘宇袖女士简历

刘宇袖，女，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就职于国金证券研究所、长

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聘任为大丰实业副

总经理。

证券代码：603081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5-038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

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变更回购股份用途：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已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拟注销股份数量：10,893,71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50%，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36,525,468股减少为425,631,749股，注册资本由436,525,468元减少为425,631,749元。

●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拟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0,893,719股股份用途由“用于转

换公司可转债”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实施情况

2023年9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份回购方案，并于2023年9月

26日披露《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9），拟以自有资金不

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上限22.50元/股，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所回购股份拟优先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转股来源。截

至 2024年 2月 7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回购股份 2,090,100股，成交总金额 19,963,
965.42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2024年 3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并于 2024年 3月

12日、3月 19日分别披露《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及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1）。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

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所回购股份拟优先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转股

来源。截至 2025年 3月 11日回购期限届满，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8,803,619股，成交总金额 100,434,
867.54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

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两次回购计划均已完成，共计已回购股份10,893,719股尚存放于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未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二、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原因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拟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0,
893,719股用途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股份合计

变动前
3,132,600

433,392,868
10,893,719
436,525,468

变动数
0

-10,893,719
-10,893,719
-10,893,719

变动后
3,132,600

422,499,149
0

433,392,868
注：1、变动前总股本为截至2024年3月31日的股本数；

2、上述表格中股本变动数不含公司拟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6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 2023年度业绩考核未达成对应的不得解除限售的合计 3,132,
600股进行回购注销导致的股本变动；

3、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

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相关股东拥有公司权益的变化情况

（一）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丰华
LOUISA W FENG
GAVIN JL FENG
JAMIN JM FENG

合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2025年3月26日）

股数（股）
98,012,100
20,507,550
11,770,850
9,243,150

139,533,650

占总股本比例（%）
22.45
4.70
2.70
2.12
31.97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98,012,100
20,507,550
11,770,850
9,243,150

139,533,650

占总股本比例（%）
22.62
4.73
2.72
2.13
32.20

注 1：上述股东中丰华、LOUISA W FENG、JAMIN JM FENG 和GAVIN JL FENG 为一致行动人，

LOUISA W FENG 为丰华之妻，JAMIN JM FENG 和GAVIN JL FENG 为丰华之子；

注2：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

五、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相关股东拥有公司权益的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发

展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

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回购股份用途拟变更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股份注销的相关手续。公司后续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并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603081 公司简称：大丰实业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分

红人民币1.3元（税前），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在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大丰实业

股票代码
603081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谢文杰

余姚市阳明科技工业园区新建北路 737 号
0574-62899078
0574-62892606

stock@chinadafeng.com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制造业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C73）；

根据国家统计局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GB T4754-2017），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35）”

中的“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3599）”。根据公司产品应用领域，公司所处行业主要为文化、体育、旅游

产业和轨道交通行业。

1、文化行业

（1）消费需求升级推动文化业态创新变革

技术创新在2024年成为驱动文化消费变革的关键力量。以人工智能为例，其在文化产业中的应

用日益广泛，如AIGC技术驱动下营销内容生产效能大幅提升，智能工具实现文案生成、视频剪辑、用

户画像的端到端自动化，AI数字人直播等新形式也不断涌现，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消费的内容和形式。

此外，随着5G、AR/VR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沉浸式文旅、数字出版、网络视听等赛道呈现出爆发

式增长态势，数字文化消费在居民文化支出占比有望逐年提升，为文化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

推动了文化产业向高品质、多元化方向发展。

（2）政策催生文化行业融合发展新局面

2024 年，国家政策为文化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列为年度重点任务，其与《“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文化新基建”工程相互呼应，构建起

“技术突破、场景革命、业态创新”三维一体的协同发展格局，有力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等产业深度

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在政策推动与技术革新双重作用下，文化行业迎来全新发展阶段，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速迭代，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支撑。浙江省凭借数字经济优势，在

“文化强省”战略引领下，持续深化文化科技融合改革，积极打造“文化 + 科技”先锋高地，全方位推

动文化产业向高效率、高质量迈进。

2、体育行业

（1）政策激发行业新活力

2024年体育行业在政策的有力推动下，迎来了产业升级的新机遇。一方面，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商

务部、文旅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的通知》，旨在扩大国内需

求，培育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新消费增长点，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赛事品牌。另外，2025年是《全民

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收官之年，标志体育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年）》明确提出2025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的目标，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促使体育产业不断创新、拓展市场空间，推动体育赛事经济升级、产品专业化标准重构与市场竞争力

重塑，构建起“科技 + 体育 + 消费”的融合创新体系。

（2）融合发展拓宽行业边界

2024年体育行业的未来发展将呈现多元融合发展的趋势。从产业内部看，体育赛事经济的升级

将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如赛事运营、体育营销、赛事衍生产品等。从产业外部看，体育与其他领域

的融合不断加深，体育 + 旅游、体育 + 文化、体育 + 科技等融合模式催生了体育旅游、体育娱乐、体育

科技等新兴领域，为体育产业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此外，冰雪经济和低空经济作为体育产业的

新亮点，将随着政策的推进和基础设施的完善，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成为体育产业新的增长点，推

动体育产业向多元化、高质量方向迈进。

3、旅游行业

（1）“旅游+“业态的生态级重构

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明

确将“旅游+“业态创新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政策重点聚焦冰雪经济、海洋旅游、红色文旅等新兴领

域，通过“音乐+旅游““演出+旅游“等业态渗透，构建全域旅游产品矩阵。特别强调产业要素的系统性

整合，要求打破传统行业边界，形成“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新型商业模式，实现从单一观光向复合型

消费场景的质变升级。

（2）全要素数智化转型

2024年，旅游行业在政策体系化布局下加速向“全域数字基座+高维服务生态”方向演进。工信部

等十一部门启动的“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明确构建覆盖5A级景区、国家级博物馆的泛在智能网络体

系，为AR导览、实时客流预警等场景提供毫秒级响应能力，加速旅游服务从传统模式向“线上+线下

“融合生态转型。国务院设备更新政策推动索道缆车、演艺设备等关键设施智能化渗透率突破85%，

形成“硬件迭代+数据中台”的协同升级路径。财政部下达 2024 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9.67 亿元，支持地方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旅游宣传推广，促进文旅消费，形成“毛细血管级”政

策支撑。一系列政策构建了从数字基建到服务生态的完整赋能链条，驱动行业从传统要素投入型增

长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新质发展模式”。

5、轨道交通行业

（1）科技创新智能化跃迁与运维革新

行业从“建设为主”向“建维并重”的战略转型中，智能化技术成为核心驱动力。《“十四五”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到 2025 年综合交通运输基本实现一体化融合发展，智能化、绿色化取

得实质性突破，综合能力、服务品质、运行效率和整体效益显著提升。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提出完善

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标准体系，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强化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保护区安全管理等内容。政策鼓励“设备更新+技术迭代”双轮驱动，老旧设备替换周期与新兴技术

应用窗口叠加，催生千亿级智能运维市场。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2024年中国内地城轨交通线路概况》中统计，2024年共计新

增城轨交通运营线路953.04公里，新增运营线路25条，新开后通段或既有线路的延伸段26段。整体

来看，随着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网络、城市轨道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展开，以及铁路行业新一轮大

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落实，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铁路建设投资仍然潜力十足，将为轨道交通装备打开

发展空间。

（一）主要业务

公司在“全球领先文体旅产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愿景驱动下，历经三十余载，发展成以策划创意

为引领，科技创新为核心，具有广泛应用场景和强大落地能力的国际一流的幸福产业集群平台型企

业。聚焦文化、体育、旅游领域，以创新科技和赋能服务双轮驱动，提供“策划创意+建设实施+运营管

理”的文体旅全产业链解决方案，创领全球文化体验方式与文化消费新业态。作为专业从事文体旅科

技装备、数字艺术科技、轨道交通装备、文体旅运营服务等业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创

意、研发、试制、生产和检测基地（或研究院），坚持科技创新，是国家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2024年全

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文体旅产业龙头企业，累计拥有1000多项专利，其中

发明专利250多项，主导制定23项国家和行业标准，集聚头部企业和专业人才，为6大洲，服务100多

个国家地区5000多个项目。

1、文体旅创新科技方面

为大剧院、文化中心、广电中心等泛文化场馆、主题乐园、会议会展、重大活动等提供舞台机械、灯

光、音响、会议系统、智能化、看台、座椅、声学装饰等系统集成及整体解决方案。公司连续27年创制

央视春晚舞台系统，为全球华人的文化盛宴提供核心科技，引领中国文化发展的风潮。献礼建党百

年，为《伟大征程》文艺演出打造舞台和创新科技装备。用绿色科技点燃北京冬奥会主火炬，展现大国

风采。创制杭州亚运会“钱江潮涌”火炬塔，智能科技潮起东方。以艺术科技打造杭州国家版本馆，赓

续中华文脉。参建北京城市副中心剧院、江苏大剧院、上海大歌剧院、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文化广场、

海南省艺术中心等全国大多数中高端文化场馆，承揽全国大多数中高端文化场馆，赋能打造文化地

标。参建俄罗斯索契天狼星剧院和音乐厅综合体、塔吉克斯坦国家剧院、雅加达文化艺术中心、缅甸

国家艺术剧院、菲律宾多功能综艺馆、哈萨克斯坦和平宫等海外泛文化场馆；以世博会、G20、互联网大

会、建国70周年等重大国际活动为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国创造的力量。

为体育场馆提供专业硬件、场地工艺、声光智控、竞赛智能化等系统集成及整体解决方案。全面

参与国内外顶级赛事和体育场馆建设，为雅典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雅加达亚运会、杭州

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哈尔滨亚冬会、F1、NBA、世界杯、全运会、军运会、大运会等贡献优质产品

和服务。

为城市、景区、文商旅综合体提供数字文化创意策划、产品、服务与系统解决方案。数艺科技解锁

商业场景新次元，打造海口国际免税城“天际秘林”、厦门“屿见时光”；文化为魂，创新引领，打造无锡

拈花湾动态雕塑、《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超百项文旅演艺项目。

在轨道交通领域，立足交通科技，创造快乐出行，为城市城轨、城际、观光列车及智慧交通等提供

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创制智慧景区轨道观光车，助力轨道交通和文旅产业提升。

2、文体旅赋能服务方面

专注于文体综合体和大剧院运营，提供业态规划、方案设计、运营维护等服务，尤其擅长以剧目内

容、演出经纪、活动策展、体艺教育、票务服务为核心的运营整体解决方案。运营杭州金沙湖大剧院、

亚运博物馆、温州高新文化广场、余姚大剧院、义乌文化广场剧院等20余个大剧院及文体旅综合体，

整合周边文化产业，孵化当地文化业态，通过良好的服务、品牌和内容，为区域文化产业升级赋能。

以文商旅体大运营模式，全力助推城市发展提质升级，从策划创意到建设落地，从资源整合到运

营管理，提供文旅融合全产业链解决方案。打造宋韵文化浸润大戏杭州《今夕共西溪》、长沙橘子洲

“湘江北趣”沉浸式媒体艺术园、天津《今夕东丽湖》、湖州《今夕南浔》、井冈山《星火》等，引领文旅产业

发展新风向。

（二）经营模式

作为全球领先的文体旅产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致力于向全产业链拓展，形成核心产业辐射新

兴产业、优势产业齐头并进的新格局，通过实施一种综合性的经营模式，即“策划创意+建设实施+运营

管理+维保服务”的全产业链解决方案，为文体旅行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这种模式将硬科技与软服

务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业务生态。将创新科技（硬科技）应用于泛文体场馆、主题公园和演艺

秀、重大文体活动、轨道交通等特定业务场景上，将赋能服务（软服务）应用于内容创作和智慧运营上。

硬科技与软服务紧密结合的经营模式，形成了文体旅产业解决方案的完整闭环。硬科技为项目

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而软服务则赋予了项目更多的市场适应性。两者的结合，不仅提升了项

目的整体竞争力，也为客户提供了全方位、一体化的服务体验，实现了文体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可持

续发展。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24年

7,947,351,913.15

2,869,559,578.15

1,843,052,870.54

64,608,123.83

52,012,588.54

105,337,151.20

2.25

0.16

0.23

2023年

7,899,799,794.90

2,894,764,092.40

1,937,658,497.27

101,002,917.42

84,805,915.13

168,610,881.82

3.52

0.25

0.27

本年比上年
增减(%)

0.60

-0.87

-4.88

-36.03

-38.67

-37.53

减少1.27个百分点

-36.00

-14.81

2022年

7,659,091,283.59

2,852,503,495.28

2,842,414,791.61

286,993,540.92

234,629,745.20

-610,295,698.92

10.55

0.69

0.6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289,574,544.58
33,887,050.67

28,389,210.91

8,743,662.33

第二季度
（4-6月份）
370,153,026.12
14,063,259.37

13,051,597.82

-47,435,447.85

第三季度
（7-9月份）
507,346,012.33
4,662,135.49

2,848,866.75

-69,690,405.55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675,979,287.51
11,995,678.30

7,722,913.06

213,719,342.2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丰华

丰岳

LOUISA W FENG

宁波上丰盛世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傅哲尔

丰其云

GAVIN JL FENG

杨吉祥

JAMIN JM FENG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2,127,500

-8,962,100

562,800

-578,900

2,127,500

7,356,219

期末持股数量

98,012,100

35,011,300

20,507,550

16,824,750

12,474,350

12,157,950

11,770,850

9,348,950

9,243,150

7,895,019

上述股东中丰岳为丰华之弟，LOUISA W FENG 为丰华之妻，丰其云为丰
华之叔，傅哲尔为丰岳之妻，杨吉祥为丰华之姑父，JAMIN JM FENG 和
GAVIN JL FENG 为丰华之子，宁波上丰盛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

丰华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

比例(%)

23.96

8.56

5.01

4.11

3.05

2.97

2.88

2.29

2.26

1.93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15,658
29,609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质押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19,500,000

5,500,000

14,000,000

股东
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43亿元，同比下降4.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0.65亿

元，同比下降36.03%；总资产为79.47亿元，同比增长0.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8.70亿

元，同比下降0.87%。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